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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1/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11615.htm 教育部关于做好2007年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工作的通知（教师

函〔2006〕3号）湖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教师[2006]2号）精神，结

合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以

下简称“计划”）实施情况，现将2007年“计划”实施工作

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领导，切

实做好2007年“计划”实施工作 实施“计划”是中央支持西

部农村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仅有利于巩固“两基”攻坚

成果，缓解农村师资结构性矛盾，而且对于完善农村义务教

育保障机制，创新教师补充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农村教育质

量具有重大意义。各地要在省级政府统筹下，切实加强对这

项工作的领导，做到认识到位、政策到位、组织到位、工作

到位。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职责，组织专门力量，密切配合，

共同推动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与财政、人事、编

制等部门进行协调，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要加强与

有关县（市）的沟通，帮助和指导其做好“计划”实施各个

环节的工作。特别是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岗位设置、公开招聘

、配套保障等工作。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将这项大事、



好事切实抓好。 二、认真总结2006年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

改进和加强“计划”实施工作 2006年“计划”实施工作总体

进展顺利，但由于“计划”启动较晚，在岗位设置、宣传动

员、公开招聘、落实配套政策等方面，工作时间较紧，各地

实际进展情况差别较大。有的地区对岗位需求底数不清，政

策宣传不充分，招聘结果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有的地区

特设岗位教师分布区域和学科不尽合理，岗前培训效果有待

提高；有的地方未能按规定严格掌握招聘条件；有的地方配

套政策不完善等。各地要认真总结2006年试点工作经验，结

合本地工作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计划”实施工作。特别是要认真做好岗位设置工作，要充

分考虑当地教师队伍整体超缺编情况和学科结构分布等因素

，做到以初中为主，按需合理配置，防止盲目设岗和随意设

岗。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严格掌握用人标准，以应届本

科生为主，防止产生随意放宽招聘条件的现象。要加强对拟

聘教师的岗前培训，在其上岗前免费进行教师资格认定，发

放教师资格证书。要认真核查特岗教师实际招聘人数，如有

变化，应据实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